
对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

市镇人口比重的分析’

周一星 孙樱

一、引亩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1990年7月1日大陆三十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市镇人口为

296512111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6．23％。由于这次普查对市镇人口统计采用新的口径，因此

与国家统计局以前公布的历年市镇人口比重显然已经不能衔接。人们免不了要问，为什么要

改变统计口经?用新口径统计的市镇人口比重是否符合我国城镇发展的实际水平?
。

=、简单回顾

1953年7月1日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当时还没有统一的城乡划分标准，市镇人口

一般包括市的市区，县城的城关，二、三千人以上工商业比较发达的集镇，以及工矿区和森

林作业区等，各省在具体划分上互有出入，市镇人口比重13．26％，只能供参考。1955年我国

公布了第一个关于设置市镇建制的决定和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按规定市镇人口即为市

区(包括近郊区)和镇的总人口，包括了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并用这个标准修补了1949

年以来的各年数字。

1964年7月1日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按照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调整市镇建制，缩小

城市郊区的指示规定，城镇人口只计算市区和镇的非农业人口，不再包括其中的农业人口。

当时，按城镇非农业人口计算的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4．10％(按老口径计算的市镇总人

口的比重是18．4％)，随后又用新口径修正了以前的市镇人口比重，这一统计口径一直沿用

到1981年。

城镇辖区中的农业人口有一部分就居住在城镇之中，有一些实际从事非农业活动，有一

些从事直接为城市服务的农业活动。在城镇辖区接近于城镇实体范围的情况下，城镇人口只

计算其中的非农业人口，而不计算其中的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偏小。因此，在1982年7月1日

的第三次人口普查中又恢复采用1964年以前的标准，即以市镇范围内的总人口为市镇人口，

普查公布的数字为20．6％。虽然当时有少数学者已意识到用市镇行政辖区内的总人口当作市

镇人口不很科学，潜藏着一些问题，但在当时大多数城市郊区范围还比较适中的情况下，普

查公布的数字在国内普遍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出人意料的是1984年降低了设镇标准，同时实

行撤乡建镇、镇管村的体制，1986年又降低了设市标准，大量出现整县设市、整县并市，市

镇数量从此飞速增加，市镇辖区范围迅速扩大，市镇总人口超常增长。市镇人口比重从1982

年中的20．6％，上升到1984年的31．9％，1986年为41．4％，1989年高达51．7％。市镇人口中包

含的农业人口在1982年还只是32％，1984年已达50％，到1989年已经喧宾夺主，农业人口占到

63．5％，远远超过了其中的非农业人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关城乡的概念和城乡人口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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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已经不再具有实际意义。

在这一统计口径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第四次人口普查对市镇人口不得不改换口径。

一规定：市镇人口中的市人口是指设区的市所辖的区人口和不设区的市所辖的街道人口；镇人口

是指不设区的市所辖的居民委员会人IZl和县辖镇的居民委员会人口。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

会都是管理城镇非农业人口的基层组织，如果我们忽略掉市镇人口中包含的少量常住地与常

住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人口和户口待定的人口①，那么，最新的市镇人口统计口径简单的说就

是设区的市(直辖市和地级市)统计市区的总人口，不设区的市(县级市)和镇只计其中的

非农业人口⑦。这实质上是在过去曾经采用过的偏大的市镇总人口和偏小的市镇非农业人口

两种口径之间，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方案，设区的市采用前者，不设区的市和镇采取后

者。

三、评价的参照系

可以把我国历年的城镇非农业人口比重作为评价的参照系。原因是：

1．中国实际上并存两种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人口统计学指标。市镇总人I：1比重的历年数字

是经官方修正并从1982年以后每年公布的。但是因为前面所说的背景，它受市镇设置标准、

市镇行政范围等因素的变动影响太大，在时间上不可比，在城市间不可比，在中外间不可

比。要害是虚夸的程度越来越大。凡是使用这一口径的数字来研究中国城市问题的，不论是

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没有不出问题的。因此有些学者或有些部门(主要是建设部系统和公

安部系统)仍然使用或兼用城镇非农业人口系列的数字。用城镇非农业人口来代表城镇人口

其缺点是口径偏小，在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主要反映城镇自然增加的人口和由农业户

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的人口，而后者由于政策上的严格控制，数量的增长是有限的。这一数列

的最大优点是受建制变动和行政辖区变动的影响较小，历年的数字衔接良好，可比性强，与

国家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实际状况拟合程度高。随着80年代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人

数越来越多，国家也在I不断地改进对非农业人口的统计标准，即逐渐改为以从事的职业及其

赡养人I：1为依据来划分农业和非农业人口⑧，力求向国际标准靠拢。

2．以城镇实体为统计单元的城镇人口中，包括数量不多的农业人口，是世界各国的惯

例，这一点在中国学者内部也是意见一致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城镇人口中的农业人口比重

以不超过20L30％为宜。本文即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第四次人口普查市镇人口比重26．23％

的适用程度。

四、分析结果

评价结果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26．23％的市镇人口比重从总体上是可以接受的，比较接近于我国城市化和城镇

发展的实际水平。理由是：

(1)26．23％是普查年年中的数字，比1989年末的市镇人口比重51．7％降低了25．47个百

①普查公布常住地与常住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人口和户1：1待定的人口合占总人口的2．6％，暂时无法区分出在城镇的

数量。

②普查数据设区的市人口中村委会人口占34．01％，不设区的市总人I：1中的村委会人11占74．93％，对照1989年末的

城市人口资料，两者市总人口中的农业人1：1分别县34．62％和77．84％，因此，可以认为村委会人口大体相当干农业人口，街

道居委会人I：1大体相当于非农业人I：1。

⑧国宗统计局1988年曾发出通知修改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划分的标准，实施得如何是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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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明显地改善了过去过分虚夸的状况；同时又比1989年末的市镇非农业人口比重18．89％

高出7．34个百分点，从总体t看值得肯定。

(2)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还未出现市镇设置过热，绝大多数的市、郊区范围适

中，属于切块设市、市县并存类型。因此1982年市镇人口中包含大约32％的农业人口， 稍

大，却可以接受。与第三次人口普查结果来对照，第四次人口普查的市镇人口虽然统计口径

与第三次有所不同，但是市镇人口中包含大约28％的农业人口，这个比例处在适度范围内，

至少从表面上看，二者的普查结果可以衔接起来。1982--1990年八年中；市镇人口比重从

20．6％提高到26．23％，年均增长0．704个百分点。而在同时，市镇非农业人口比重从14．07％

上升到19．34％，年均增长0．659个百分点，二者也极为接近。这个速度比较符合这期间中国

经济取得高速度发展所带来的城市化的实际速度。

(3)再深入一步进行判断，根据1989年度450个城市的人口资料及9088个县辖建制镇的

人口资料，可以把它们分成三种情况，用第四次人口普查的市镇人口统计标准进行检验：

(i)262个不设区的市和全部镇的非农业人口数分别为3148．76万和6236．2万，合计

9384．96万。合理的城镇人I=l数应在非农人口数基础上补上一定比例的农业人口才比较合适，

假设合适的比例是3：7(即市镇人口可包含30％的农业人口)或2：8(即市镇人口中可包含

20％的农业人口)，则按下式可得新口径时这部分市镇人口统计偏tb4022．13万或2346．24万：

，262
9088

、

M70=(∑PI+∑Pt)×3／7=9384．96×3／7=4022．13万}
‘

、i=1 t；1
’

，262
0088

、

M80=《∑Pl+∑Pt)×2／8=9384．96×2／8=2346．24万
、i=1 t=1

’

M，。，M。。为市镇人口中分别含农业人口30％或20％为宜时偏小的数字；Pi为i城市的非农

业人口数，Pt为t镇的非农业人口数。

(ii)有146个设区的城市，市人i=1中的非农业人口不足80％，其中97个设区的市不足70％。

对这类城市，以区人I：I的总和作市镇人I=I，I=i径偏大。偏大的数字可分别用下式算出：

[Pit·(0．7一NRl)]=1961．68万’

[Pit·(O．8一NRI)]=2885．92万

L，。，L8n为市人I=1中非农业人I=1分别以70％或80％为宜时偏大的人口数；Pit为i城市的总

人口；NRI为i城市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iii)有91个设区的市，它们的市总人口中非农业人口的比重大于70％，有42个设区的

市大干80 oA，对这些城市可以认为它们的总人口作为市人口是合适的，没有偏大偏小问题。

有了偏大部分M和偏小部分L的数值，就可估算出偏差百分比G：
G=(M—L)／P X loon

。

若G为正值，为估计偏小的百分点，G为负值，为偏大的百分点。1989年末全国总人口

110356．17Y，连同M，L值代入上式，得：

G70=(M70—L70)／P×100 oA=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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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0=(MBo—L。o)／P×100％=一0．49％

结果说明，用第四次人口普查采用的市镇人口统计口径来验证1989年的资料，如果市镇

的统计地域合适，宽一点，允许有30％的农业人口；或者紧一点，允许有20％的农业人口，

则新口径下的市镇人口比重可能比标准水平偏tbl．87个百分点或偏大0．49个百分点。1989年

末到1990年中新设市镇极少，大体可以认为，普查时我国的实际城市化水平在25．74～28．10％

之间，取平均为26．92％，与普查所得26．23％十分接近，因此可以认为普查结果基本反映了

我国的实际状况，稍微偏小半个百分点。

第二，1982--1990年之间各年的市镇人口统计需要修补。 ．

既然市镇人口比重26．23％的第四次普查结果总体上是好的，与20．6％的第三次普查结

果能基本衔接，那就面临着对两个普查年之间的已经公布的过大的数据进行修补，以保持市

镇总人口比重数列的完整。

这里，我参考联合国法，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修正的建议。联合国法测算一国城镇人口

比重的理论依据是城市化水平的过程曲线符合S型曲线函数。在已知两个普查年的城镇人口

比重的前提下，假设城乡人口增长率差是一个常数，则可以估测普查年之间各年的城市化水

平，也可以用来预测以后若干年的城市化水平。在实际应用时有简单公式：

URGD=

f PU(2)hl嚣
l 1一PU(1)

蒜：=c，，!!!j；i{：；；?jij，．eURGD．t⋯⋯⋯⋯c 2，1一PU(t) 、1一PU(1)7
、。7

URGD为城乡A口增长率差；PU(1)，PU(2)分别为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城镇人

IZi比重}n为两次普查间的年数}PU(t)为从第一次普查以来第t年的城镇人口比重。

把PU(1)=0．206，PU(2)=0．2623，n=8，代入(1)式，得URGD=o．03939。再代

表1 对我国1982--1990市镇人口比重值的修正建议

市镇人口比重 (％) 市镇非农业人口比重(％)

时 间 已公布值 理论值 建议修正值 已知实际值 理论值

①’ ② ⑤一罟·② ③ ④

1982年中 -20．6 (20．60) (20．60)

1982年末 20．8 20．92
～

20．92 14．07 “．07

1983年末 23．5 21．58 21．45 14．C0 14．·9

1984年末 31．9 22．26 22．97 15．92 15．33

1985年来 36．6 22．95 24．17 16．85 16．00

1986年来
‘

41．d 23．65 24．50 17．，8 16．68

1987年末 46．6 24．37* 25．06 17．89 17．40

1988年耒 49．6 25．10 25．58 18．48 i8．13

1989年来 51．7 25．85 25．85 18．99 18．89

1990年中 26．23 (26．25) (26．23)

’见Ⅸ中国统计年鉴1990》·中圈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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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2)式，初步得到1982—1990年间各年的理论估测值(表1中第②栏)。但是，实际上我

国这些年城乡人I=I增长率差是不相等的，对理论估测值需要进行再修正。修正的参照系仍用

已知的城镇非农业人口的比重(表1中第③栏)!把1982 2币111989年末的』仃镇人口比重1-t．07％

和18．89％以及n=7代入(1)式．(2)式，得到各年城镇非农业人口比重的理论值(表l中第

④栏)。各年市镇非农业人口比重的实际值和理论值的比例系数，乘以市镇人口比重的理论

值，即得到修正后我们需要的市镇人口比重的实际值(表l中第⑤栏)。这就把两个普查年

之间各年的市镇人口比重衔接起来了。

第三，用新口径统计的市镇人口在不同市镇间缺乏可比性。

第四饮人口普查对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镇采用双重标准，是市镇人口在不同市镇问

缺乏可比性的根本原因。鉴别市镇人口统计口径是否合适的主要标志是看被统计的城市(镇)

地域与城市(镇)实体范围是否大体符合，如果差别太大，统计的城市(镇)地域包括了过

多的乡村地区和过多的农业人口，则表明统计口径太大，反之则太小。双重标准首先就使改

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之间的市人口失去可比性，前者一般偏大，后者一般编小。

1982年时我国有儿。个设区的市，当时这些城市包含的农业人口比重一般不高，有67％

的城市，市镇人口中的非农业人口在70％以上，有86％的城市在60％以上。到1989年情况

大变，有设区的市188个，新增加的78个城市中61个非农业人口不N70％，48个不N60％，3 4个

不到40％。新老相加，设区的市中有一多半非农业人口不至1170％。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四川

遂宁市人口126．34万，非农业人口只有14．43万，占11．42％，是农业人口比重最高的设区的

地级市。吉林市人口125．34万，也是设区的地级市，非农业人口102．08万，两城市的区人口

之和几乎一样，但是有什么可比性而言?这类的例子很多。广东的清远、河源，湖南的大

庸，山西的朔州．晋城等设区的市，非农业人口都不足20％；河北廊坊。江苏盐城、浙江嘉

兴、舟山，山东泰安．枣庄，湖北鄂州，荆州，湖南常德，广东阳江、海南三亚，四川广

元、德阳，贵州六盘水，片肃天水等都是非农业人口不足30％的设区的市。这一类的城市都

是近年来整县改市和市县合并的成果，与不设区的市无异。

即使那些非农业人口达到百分之七八十的设区的市也存在着不可比因素。例如河北的保

定，邢台、沧州，江苏的无锡、苏州、常州等，它们的区都只是城区和近郊区，而北京、天

津、济南、青岛，烟台等，它们的区除城区、近郊区外，还有远郊区。把这些远郊区的人口

全部计入市人口就有偏大的成份，它们的规模、人口密度，景观都相当于县。北京的房山，

青岛的崂山．烟台的福山等就是在前几年撤县后成为市辖区的。

不设区的市由1982年的135个增加到1989年的262个，县辖镇由1982年的2819个增加到

1989年的9088个，它们的过速增长和全县．全乡改为市镇是1982年后我国市镇人口不正常增

长的主要原因。这次普查只计这些市镇所辖的街道人口和居委会人口，不计以农业人口为主

的村委会人口，虽然表面上改善了统计结果，却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第四，用新口经统计的市镇人口在不同省区间缺乏可比性。

对设区市和不设区的市、镇采用双重标准，虽然使全国总体的市镇人口统计得到改善，

但这一结果是通过既有偏大因素又有偏小因素相互抵销．ni得到的。偏大和偏小因素在市镇间

的不平衡，造成市镇问的不可比。同样道理，偏大和犏小因素在省区间的不平衡，造成省区

间的不il『比。

表2列出了普查公布的30个省，直辖『{j和自治区的Jlj镇人口比重。同1989年底的市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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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普查公布的市镇人口比重

北京
天津
上海
辽宁
黑龙江

吉林
广东
内蒙古
浙江
新疆

湖北
山西

青海
山东
宁夏

海南
甘肃
陕西
福建
江苏

江西
四 川

河北
贵州
湖南

安徽
河南
广西
云南
西藏

位序变化

73。08 l 59．72 2 +l

68．65 三 54．78 3 +l

66．23 3 62．88 l 一2
50．86 4 40．56 4 O

47．17 5 38．62 5 0

42．65 6 37．49 6 0

36．77 7 22,．84 10 +3

36．12 8 28．61 7 一l
32．3l 9 15．59 17 +8

31．91 10 28．32 8 —2

28．91 ll 21．07 11 0

28．72 12 20．91 13 +1

27．35 13 23．82 9 —4

27．34, 14 15．15 2】 +7

25．72 15 21．00 12 —3

24．05 16 17．60 15 一l
22．04 17 15．30 19 +2

21．49 18 17．04 16 —2

21．36 19 15．26 20 +1

’1．24 20 18．41 14 ——6

20．40 1 15．50 18 —3

20．25 22 12．44 25 +3

19．08 23 13．48 22 一l
18．93 24 10．82 28 +4

18．23 25 13．48 22 —3

17．90 26 13．26 24 —2

15．52 q7 12．22 26 一l
15．10 28 11．22 27 —l

14．72 29 10．40 29 0

12．59 30 9．73 30 0

农业人口比重相比，可以发现各单位的位序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凡是设区市较多，设区市非

农业人口的比重又较低，市、镇设置标准掌握偏宽的省区，普查数偏大，位序前移；凡是设区市

较少或设区市非农业人口比重较高，市镇设置标准掌握较严的省区，普查数偏小、位序后移。

我们取三个典型省加以分析。江苏、浙江，山东是三个相邻的相对发达省，1,989年三省

市镇非农业人口的比重分别是18．41％、15．59％和15．15％，占全国的第14位、17位和21位。

但是按新13径公布的普查数，分别为21．24％、32．31％和27．34％，不仅相互问拉开了差距，

表3江苏、浙江、山东市镇情况比较(1990) 而且位序发生了颠倒。浙江前

江 苏 浙 江 山 东

设区市个数 ll 9 ll

设区市人口数 1004．07万 649．60万 1500．11万

其中村委会人口％ 33．15 45．98 60．18

不设区市个数+ 14 15 21

不设区的市辖镇数 206 25 237

县辖镇数 385 467 470

资料来源。上述数据均来自国务院人I：1普查办公室编t“中国第四次人I：1普

查的主要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1，P．33—35．
+ 不设区市个数到1990年底已有增加，江苏为15，浙江为16，山东为

24．

·26·

移了八位，山东前移了七位，

江苏却后退了六位，远远落在

了它们的后面。表3可以解释

这种变化的原因。

再例如上海市按市镇非农

业人口比重计，它一向排在全

国第一(1989年62．88％)，北

京(59．72％)．(天津54．78)

紧随其后。但是因为北京和

天津都有若干个乡村地域广大



和农业人l=l较多的工矿区或远郊区(北京的门头沟区农业人口占41．7％．房山区相应占

70．46％，天津的汉洁区农业人口占32．55％，大港区40．62％，东郊区75．51％，西郊区77．04％

南郊区78．83％，北郊区65．93％——均为1989年数)，而上海的辖区却几乎没有“水分”。

因此按新口径统计，上海市的市镇人口比重反而落到北京、天津后头了。

其它一些省区市镇人口比重问的不可比性，大体都是上述那些原因。

五、结语

第四次人口普查公布的全国市镇人I=1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26．23％是基本符合我国城市

化的当前水平的。尽管它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市镇人口的统计标准不同，但经过分析证

明，两次普查的全国市镇人口比重是可以衔接的。1982年以后到1990年以前已经公布的全国

市镇人口比重只具有市镇行政区人I：I统计的意义，不能反映我国实际的城镇发展水平，建议

加以修正。笔者提出了修正的初步方案，供有关部门参考。各省区的统计前后能否衔接，情

况更加复杂，本文没有讨论。

需要强调的是，新口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城乡人口划分上长期存在的问题。实际

上新的市镇人口统计标准走了一条中间道路，比过去偏大的口径要小，比过去编小的El径要

大。同时它既部分继承了过去编大的缺陷，又部分继承了过去偏小的缺陷。因此按新口径统计

的市镇人口，在市镇之间和省区之问是不具有可比性的。在我国市镇的行政地域已经严重偏

离城镇实体范围的情况下，如果要不触动现行的市镇行政区划，那么，建立反映城镇景观实

体的新的统计地域单元和新的统计标准是势在必行的，这是具有长远意义的事。在老的框架

里改来改去、小修小补，只能把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地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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